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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此一问题的最重要方面，尤其是可有助于加强现有

双边和多边努力的方面，特别是拟订一项关于禁止非

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公约草案以及提议由秘

书长召开的关于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部长级国

际会议，并除其他外，建议关于以下方面的行动1

(a) 引渡，

(b) 可长期加强区域间协调与合作的机制；

(C) 确保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执法机构间迅

速和可靠的沟通方式；

(d) 控制下放行的技术；

(e) 减少受非法药品转运影响的国家易受损害

情况的措施；

8. 鼓励会员国在其派往出席区域间会议的代表

中包括有本国负责取缔非法贩运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机

构的决策级官员；

9. 邀请联合国系统内有关机关、国际刑警组织

和关务合作理事会向区域间会议提供技术专门知识并

积极参加会议I

10.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一份

载有各国禁毒执法机构负责人区域间会议的建议的临

时报告，并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下届会议向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提出最后报告；

11. 重申要求秘书长继续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

在提供咨询服务的范围内举行区域间讨论会，研究联

合国系统内在农村综合发展方案方面所取得的经验，

其中包括在受影响地区特别是在安第斯地区种植他种

作物取代非法作物的情况；

12. 认识到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的重

要作用，并呼吁会员国向基金捐款或继续捐款I

13. 呼吁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所有有关机

关积极执行本决议，并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4. 决宣将题为“国际禁止贩运毒品运动”的项

目列入其第四十一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5 年 12 月 13 日

第 116 次全体会议

40/122. 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
会议

大会，

意识到世界各国对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可怕邪

恶影响同感关切，这种影响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和人类

的福扯，因而严重地威胁到许多国家的安全和发展，

意识到麻醉药品的非法种植、生产、制造和需求

及其非法贩运对生产者、消费者和过境国所造成的危

险，

回顺其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 141 号、 第 39/

142 号和第 39/143 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麻醉药品委员会在国际禁止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物运动方面的有关决议和决定，

注意到有关的区域和其他行动，诸如东南亚国家

联盟 1976 年 6 月 26 日通过的《禁止滥用麻醉药品原

则宣言». 1984 年 8 月 11 日《基多禁止贩运麻醉药品

宣言》度八 984年 10 月 1 H"纽约禁止贩运毒品和非法

使用毒品宣言汃＠ 1985年 5 月 2 日至 4 日在波恩举行

的高峰会议发表的题为“加强打击药品滥用的个别和

集体行动的各种办法”的报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

国外交部长 1985 年 7 月 9 日发表的关于国际药品滥

用和药品贩运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5年 7 月 29 日《利马

宣言》， 1985年 9 月 4 日至 7 日在罗安达举行的不结

盟国家外交部长会议表示的关切良八985 年 10 月 16

日至 22 日在纳索举行的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会议通

过的公报、＠以及 1985 年 4 月在华盛顿和 1985 年 10

月在纽约举行的药品滥用间题第一夫人会议，

确认遵行现有国际法律文书的重要性，这些文书

包括《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经《修正 1961 年麻醉

品单一公约的 1972 年议定书沌仆修正，和《1971 年精

神药物公约》， O 并且必须鼓励尚未如此做的会员国批

准这些文书，已批准的国家必须彻底履行这些文书规

定的义务，

il't A/40/817,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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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通过的＠国际管制药

品滥用战略＠的有关规定，

念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负有特殊责任，要寻求可

行的办法，以解决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日益增长的

灾祸，

注意到麻醉药品委员会编写关于禁止非法贩运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草案的工作，

赞赏地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5 年 5 月 28

日第 1985/131 号决定提到的秘书长于 1985 年 5 月 24

日在理事会上所作的讲话，＠其中促请注意国际毒品

问题的严重性、幅度和复杂性，并且为了应付这些问

题，建议于 1987 年举行部长级世界性会议，审议这

些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

认为订于 1986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各国禁毒法执

法机构首长区域间会议可以大有助于秘书长建议的部
长级会议的审议T.作，

考虑到各种审查联合国各机构在麻醉药品方面的

活动的工作已经着手进行；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指派

主管政治和大会事务副秘书长作为联合国所有关于药

品管制活动的总协调员，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拟议的联合国管制药品滥用会

议的说明，＠

I. 极力促请所有国家发挥最大的政治意志，提

高政治、文化和社会认识，同滥用和非法贩运麻醉药

品进行战斗；

2. 呼吁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

他组织最优先注意国际禁止药品的非法生产、需求和

贩运的措施；

3. 又呼吁所有尚未成为《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

约”“足《修正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 1972 年议定

书”“讥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凶缔约国的国家加入为

缔约国，同时认真努力遵守这些文书的各项规定；

4. 决定于 1987 年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召开一次
,.-

唾第 36/168 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1981 钉，补编第 4.t”

(E/1981/24), 附件．二。

＠联合国1<条约汇编》，第 520 卷，第 7515 号，第 204 叭

＠同上，第976卷，第 14151 q-,第 4 i见

部长级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来表达各国

打击毒品祸害的政治意志，会议的任务是在国家、区

域和国际各级产生打击一切形式药品问题的全球行

动，并通过一项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领，将目

标集中在直接关系到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具体

，，，；质性问题上面．尤其是下列 T作：

(a) 对 1勹交流有关执法、预防教育、治疗和复

心有关防止和控制药品滥用的人力的研究与发展等

方面的经验、 方法及其他资料的现有机制，审议是否

应加以改进或 r必要时辅以新的机制；

(b) 加强政府、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为打击一

切形式药品滥用、非法贩运和有关犯罪活动所进行的

协调努力，以进 4步制订可作为国际行动基础的国家

战略；

(C) 促使国家和国际上对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物的有害影响产生高度觉悟和体认，适当顾及药品

问题的需求层面和大众传播媒介、非政府组织及其他

资料散布渠道对药品问题的一切方面、尤其是防止药

品滥用方面所起的作用；

(d) 尽可能协调并加强国家立法、双边条约、

区域安排及其他国际法律文书，尤其是因为这类法律

文书关系执法和惩处从事有关非法贩运活动的人的工

作，包括没收非法获得的资产和引渡两个方面，并在

对待吸毒者、包括他们的治疗和复元方面进行合作；

(e) 对根除非法药品的原料来源采取一项包括

农村综合发展、发展别种生活手段和重新训练、执法

和斟酌种植替代作物的综合方案，以求取更大的进

展；

(f) 更有效地控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生

产、销售和使用，以限定它们按照现行各项公约的规

定只用于医疗和科学用途，在这方面强调国际麻醉品

管制局所起的中心作用；

(g) 加强联合国对管制药品滥用活动的协调工

作，其中特别是增加对联合国管制滥用麻醉药品基金

的支助，以及加强会员国间的区域合作和其他合作；

(h) 大力支持联合国目前的高度优先倡议和方

案，其中特别包括详细制订g项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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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该公约特别考虑到现有国际文书

中未设想到的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

5. 请秘书长促进会员国与各专门机构及联合国

系统其他组织之间的协调与相互作用，并在这方面尽

早任命药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秘书长；

6. 裹求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1986年组织会议上

邀请麻醉药品委员会担当该国际会议的筹备机关，会

议应任由所有国家参加，为此目的，麻醉药品委员会

1986年 2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九届特别会议将延长一

星期以审议国际会议的议程和组织安排，并就这些事

项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第一届常会提出报告，

7. 重申麻醉药品委员会专业性专家投入所起的

中心作用，要求所有联合国机关同委员会和会议秘书

长充分合作，确保为国际会议进行有效筹备工作，

8. 请秘书长在不损害联合国在麻醉药品领域的

现行活动、方案和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透过1986-

1987两年期经常预算匀支的办法来支付举行会议的费

用，并通过既定程序为审议本决议所涉经费问题提供

便利，还请秘书长就本决议的经费安排和执行情况，

通过麻醉药品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6年第一

届常会提出进度报告；

9. 又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十

一届会议提出报告。

1985 年 12 月 13 日

第 116 次全体会议

40/123. 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

大会，

囡顺其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123 号、 1978年

12月 14 日第33/46号、 1979年 11 月 23 日第 34/49 号、

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 36/134 号、 1983 年 12 月 16 日

第 38/123 号和 1984 年 12 月 14 日第 39/144 号决议，

注意到大会第 33/46 号决议核可的关于增进和保

护人权的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的组织和职务的指导方

针，

强调《世界人权宣言》、＠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

约＠和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在增进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尊重和遵行方面的重要性，

意识割国家一级机构在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

由方面以及在发展和提高公众认识和遵行这些权利和

自由方面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喜见联合国主持下千 1983 年 6 月 20 日至 7 月 1

日在日内瓦主办的关千各国实施国际人权标准的经验

的讨论会＠以及1985年 9 月 9 日至20 日举行的关于族

群关系委员会及其职司的讨论会，＠

1. 注童剽秘书长的报告；＠

2. 强调依照国家立法发展保护和增进人权的有

效国家机构并维持其独立完整的重要性1

3. 贼励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设立保护和

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或加强已有的这类机构；

4. 促清注意各国非政府组织在这种国家机构的

工作中所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

5. 草厕所有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促进关于设

立这类国家机构的资料和经验的交流I

6. 演秘书长适当注意有关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

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所起的作用，并应会员国的请求

向它们提供一切必要援助，执行上面第 3 段和第 5 段

的规定，在这方面高度优先注意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7. 又清秘书长应各国政府在人权领域的咨询服

务方案范围内的请求继续向它们提供并千适当时增加

人权领域的援助；

8. 欢迎并草励秘书长作出努力，编制一份综合

报告，通过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

出，这份报告于日后出版作为一份关于国家机构的联

合国手册，供各国政府使用，其中包含考虑到不同的

社会和法律制度关于各种类型和模式的保护和增进人

权的国家机构和地方机构的资料；
-一·，一一-

．参看 ST /HR/SER.A/ 15。

＠参看 ST/HR/SER.A/17。

®A/40/469 。


